原厂商授权函
致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    （原厂商名称）    是按    （国家名称）    法律成立的一家厂商，主要营业地点设在    （原厂商地址）    。兹指派按  （国家名称）  的法律正式成立的，主要营业地点设在    （供应商地址）    的    （供应商名称）    作为我方真正的和合法的代理人进行下列有效的活动：
1.唯一代表我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办理贵方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要求提供的由我方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有关事宜，并对我方具有约束力。
2.作为原厂商，我方保证以竞争性磋商合作者来约束自己，并对该竞争性磋商共同和分别承担竞争性磋商文件及合同中所规定的义务。
3.我方兹授予    （供应商名称）    办理和履行上述我方为完成上述各点所必须的事宜。兹确认    （供应商名称）    或授权代理人依此合法地办理一切事宜。
我方于      年   月   日签署本文件，        （供应商名称）    于    年  月  日接受此件，以此为证。
   
供应商名称：                           出具授权书的原厂商名称：            
                                                    
授权代理人姓名              （签字）   授权代理人姓名               （签字）
职务和部门                             职务和部门                          
公章：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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